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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210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翁紹舉
電話：(02)2772-1370#6431
傳真：(02)2775-7772
電子信箱：scweng3@moeaea.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8日
發文字號：經能字第1155800166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公告PDF檔.pdf、法規命令文字檔.odt、實質法規命令附件PDF檔.pdf)

主旨：「能源用戶辦理節能診斷及訂定節能計畫規定」，業經本

部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18日以經能字第11558001660號公

告訂定，檢送前揭公告影本（含附件）1份，請查照。

說明：旨揭公告依據「能源管理法」第8條、第9條及第12條辦

理。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法務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交
通部、農業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央銀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經濟部商
業發展署、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
局、經濟部經濟法制司、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
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
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人壽保
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
會、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百貨零售企業協會、中華民國物流協會、中華民國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
公會、中華民國購物中心暨商業地產協會、中華民國公立醫院協會、社團法人台
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台灣醫院協會、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中華民國公共汽
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灣汽電共生協會、台灣區人造纖維加工絲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棉布印
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台
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光電暨化合物半導體產業協
會、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電路板協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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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顯示器暨應用產業協會、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台
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乳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鑄造品工
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鋼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表面處理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合成皮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拉鍊工業同業公會、臺灣遊艇工業同業公
會、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飲用水設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酸碱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科技產業園區光學及精密儀器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鋼線鋼纜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電子製造設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光學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農
機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紙器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流體
傳動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造船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線
電纜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台北市化學工程技師公會、台北市
機械技師公會、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副本：經濟部能源署、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財
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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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辦理節能診斷及訂定節能計畫規定 
一、本規定所稱能源用戶，指契約用電容量超過八百瓩之法

人、自然人或非法人團體，但不包括下列用戶： 

(一) 國軍部隊用戶。 

(二) 車道及隧道用電用戶。 

(三) 專供軌道車輛牽引用電用戶。 

(四) 港埠裝卸作業用電用戶。 

(五) 廣播電臺用電用戶。 

(六) 專供營繕工程施工用電用戶。 

(七) 臨時用電用戶。 

(八) 依能源管理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製作能源使用說明

書之新設用戶，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該能源使用說

明書之日起算五年內者。 

(九) 適用公用售電業電動車充換電設施電價之用戶。 

(十) 取得ISO/CNS 50001證書，且每年提供有效證書供主

管機關查驗之用戶。 

(十一)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用戶。 

二、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 節能診斷報告：指能源用戶就其使用能源場域範圍之

節能診斷文件，其格式如附件一。 

(二) 節能計畫：指能源用戶依節能診斷報告所載之節能改

善措施執行規劃，其中回收年限小於十年之措施均應

納入，其格式如附件二。 

(三) 節能改善措施：指能源用戶對其使用之照明、動力、

電熱、空調、冷凍冷藏及其他使用能源之設備，採取



能源效率提升、維護保養或更換為高效率設備或零組

件等改善作為。 

(四) 回收年限：指節能改善措施之投資金額，除以其預估

每年節省能源費用所得之年數。 

三、能源用戶應洽符合資格之法人、學校、機構或執業技師辦

理節能診斷並完成節能診斷報告，其辦理週期以十年至少

一次為原則。 

    前項符合資格之法人、學校、機構或執業技師，應具備下

列條件： 

(一) 具下列條件之一之法人： 

1. 僱有一名以上具機械工程、冷凍空調工程、電

機工程或化學工程技師證書全職員工，及二名

以上具超過五年廠務、製程、機電或節能改善

經驗且取得能源管理人員訓練合格證書或高級

電氣技術人員資格全職員工者，其中至少一名

應取得能源管理人員訓練合格證書。 
2. 僱有五名以上具超過五年廠務、製程、機電或

節能改善經驗且取得能源管理人員訓練合格證

書或高級電氣技術人員資格全職員工者，其中

至少三名應取得能源管理人員訓練合格證書。 
3.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提

供用戶節能減碳輔導服務者。 
(二) 學校或機構：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委託提供用戶節能減碳輔導服務者。 



(三) 執業技師：領有科別為機械工程、冷凍空調工

程、電機工程或化學工程之技師執業執照，且

節能診斷報告提報日期於該執照有效期間內

者。 

    能源用戶應依據第一項節能診斷報告擬訂節能計畫。 

四、能源用戶應於各期指定期限前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節能診

斷報告及提報年度起五年內預計執行之節能計畫，並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執行之。 

    前項指定期限第一期為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後續各期指定期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公告。 

    於指定期限後新增納管之能源用戶，應於該納管年度次年

三月三十一日前提報第一項節能診斷報告及節能計畫。 

    第一項節能計畫執行情形，應併同中央主管機關依據能源

管理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公告之能源用戶應申報使用能源之

種類、數量、項目、效率、申報期間及方式附表一至附表

三之能源查核制度申報表辦理；節能計畫內容有變更者，

亦同。 

 

 



第二點附件一

附件一、節能診斷報告格式

一、診斷摘要

    能源用戶（○○公司）提報節能診斷報告，共包含○項具體節能改善措施，計發

掘節能潛力○○○公噸油當量，其中包括節電潛力○○○萬度。

二、設備汰換節能改善措施

編
號

設
備
名
稱

廠
牌

型
式

製
造
年
份

設備
容量

數
量

運轉
時數
(小
時)

年耗能量
預估

使用效率
評估與改
善作法說

明

汰舊換新預期成效

容
量

單
位

年耗
能量

單
位

節
能
率
(%)

年節
能量
預估

節省
能源
費用
(元/
年)

投資
金額
(元)

回收
年限
(年)年節

能量
單
位

註：1.重大製程涉及生產機密者，得由用戶自行辦理診斷。

    2.螢光燈具超過2年、LED燈具超過8年，公用設備超過10年及製程設備超過20年，應列於上表。

三、操作面節能改善措施

編
號

措施類型 措施名稱

年耗能量
預估

使用效率
評估與改
善作法說

明

操作調整預期成效

年耗
能量

單
位

節
能
率
(%)

年節
能量
預估

節省
能源
費用
(元/
年)

投資
金額
(元)

回收
年限
(年)年節

能量
單
位

四、本節能診斷報告由能源用戶（○○公司）洽請○○○、○○○等診斷團隊辦理。

診斷團隊之資格（詳本規定第3點第2項）證明文件及診斷報告，由能源用戶留存

至少5年（自提報日期起算），供中央主管機關查驗。



第二點附件二

附件二、節能計畫格式

編
號

節能改善
措施

年節能量預估 投資金額
(元)

回收年限
(年)

預計完工年度 備註

年節能量 單位

註：1.節能診斷報告所載回收年限小於10年之節能改善措施，均應將執行規劃填列於上表。

2.上表所列節能改善措施如未載明預計完工年度，應於備註欄位說明未導入規劃之原因。


